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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0日

（2017）浙0503民初762号
赵爱国:本院受理原告陈林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7月10日13时30
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319号

沈斌、莫丽娟:本院受理原告董自利与被告沈
斌、莫丽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 9 时在本院菱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6337号

陈维、徐宸印：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安吉县分中心与被告陈维、徐宸印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523 民初 6337 号民事判决
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220号

张稳盛：本院受理原告朱晨与被告张稳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922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533号

宁波光耀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毓
秀针织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光耀服饰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3
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汤溪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769号

杨明：本院受理原告王颖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民初13769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232号

金东胜：本院受理原告华嘉诉被告金东胜、张旭
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036号

朱侠：原告肖彦州与被告朱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003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不准原告肖彦州与
被告朱侠离婚。本案受理费420元，由原告肖彦州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汤商初字第352号
张志龙：本院受理原告洪玉宾诉被告张志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汤商初字第35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志龙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洪玉宾借款70000元并支付
逾期利息 5924 元，合计 75924 元（逾期利息已按年
利率 22.4%的标准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起暂算至
2015 年 7 月 13 日止，此后仍按该标准计算至借款
实际归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洪玉宾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1726 元、公告费 260 元，合计 1986
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洪玉宾负担28元，由被告
张志龙负担1958元。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747号

范少彬、程君超：本院受理原告周立辉诉被告范
少彬、程君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02民初97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范少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周立
辉借款 2 万元。二、被告程君超对前述第一项内容
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00 元、公
告费300元，合计6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范少
彬、程君超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451号

叶跃新、胡剑层：本院受理原告周立辉诉被告叶
跃新、胡剑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02民初9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叶
跃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周立辉借
款4万元。二、被告胡剑层对前述第一项内容确定的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800 元、公告费 300
元，合计 1100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范少彬、程
君超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866号

陈云丙：本院受理原告王江龙与被告唐群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
158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廿三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身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635号

武义三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
洪高与被告武义三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判令撤销双方2015年1月31日签署的

《协议》，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
判组织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7月20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644号
颜子卫、李金爱：本院受理原告陈文武与被告颜

子卫、李金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
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17 日 9 时 2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 6 号审判庭（东门 4 楼），审判人员为
李承祖、吕秀荷、应萌芯。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0214号

龚彬豪：本院受理原告陈惠俭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30 分，
合议庭组成人员为朱蓓蕾、华丽贞、任更生，开庭
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5号审判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722号

盛婷婷：本院受理原告盛辉煌诉被告盛婷婷继
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0日下午14时
1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453号

陈桂莲：本院对原告楼海港诉被告陈桂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84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由被告陈桂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楼海港借款人民币5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5%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8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法治漫画

协议约定收租还钱 租金到手却不履行
法官：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通讯员 高贝

白纸黑字，签名捺印，在法官面前信誓旦旦地说会偿还
债务，可没过两个月，收到房租后竟把在法院订立的执行和
解协议书抛在了脑后。陈某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结果近
日他被台州路桥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
刑10个月。

几年前，陈某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向尚某购买了铝锭。
2015年2月经结算，陈某欠尚某货款共计34万余元，同年7月
陈某支付了3万元后，一直拖欠31万余元。2015年8月18日，
路桥法院依法审理了尚某诉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判令陈
某偿付尚某货款316273元及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判决生效后，陈某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2015年10月10日，
路桥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陈某限期履行到期债务316273元及利息等法律义务，但陈某仍未履行。

2016年7月27日，路桥法院依法传唤陈某制作谈话笔录，并于当日订立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由陈某保证以
其位于路桥区蓬街镇的自家厂房租金收入来分期偿付申请人欠款，直至付清。

谁知，陈某另有不少外债，因经不起其他债主三天两头的上门纠缠，从2016年9月开始，陈某竟私下陆续向承
租人收取2017年的租金用于应付那些上门的债主。截至2016年11月9日，陈某共收取该厂房2017年的租金18.8
万元及水电费押金3万余元。

2016年12月7日，陈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路桥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其在案发后有自首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

空调安装中工人摔下楼
业主合伙人为何要担责
法官：定作人负有选任义务，要选有资质的

通讯员 徐芮珏

安装空调是件有一定风险的工作，不仅需要安
装工人谨慎小心，被安装人也应注意一些事项，否则
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近日，德清法院就审结了一
起因安装空调而引发的纠纷。

被告李某租赁被告张某所有的位于该县武康镇
保利原乡小区9幢301室房屋，因租赁房内需要安装
空调，李某就找到被告王某安装空调。2016年4月2
日，王某承接了空调安装业务，找到原告一起作业。

空调安装过程中，原告翻越阳台护栏，立于设备
平台处，在接到被告王某递过来的空调外机后不慎
跌落至一楼，致使腰椎骨折。原告与被告之间协商
赔偿事宜未果，最后诉至法院。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被告李某将空调安装业务
交由被告王某完成，双方之间为承揽关系。被告王
某联系原告一起完成空调安装作业，对报酬支付未
作明确约定，应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被告李某选
任不具备资质条件的被告王某为其安装空调，具有
明显的选任过失。在被告王某与原告合伙作业时，
被告李某未明确予以制止，对原告损害的发生亦具
有过错。被告王某在承接空调安装业务后，选择与
同样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原告合伙作业，同样具
有过错。原告明知自己不具备空调安装资质而执意
进行空调安装作业，且在从事危险作业时未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法院
最终判决，被告李某、王某各承担30%的责任，原告承
担40%的责任。

法官提醒：
这样一起三方均有过错的惨剧，是我们每个人

都不愿意见到的。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多一
个心眼、多一点谨慎，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要注
意的是，对于安装空调等高危业务，定作人负有选任
义务。因此，大家应选任有资质的人，最好是空调厂
家指定的安装人员，以确保作业安全。

暴利
尹志烨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非法经营案，
王某和卓某等人在两年内通过淘
宝等平台非法销售隐形眼镜及护
理液。据悉，卓某等人进口的主
要品牌的进价折合人民币4元到
7.2元，而售价则为45元至100元
不等。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隐形
眼镜及护理液属于三类医疗器
械，必须获得该类产品医疗器械
注册证书以及相应生产、经营资
质证书才能进行生产经营。


